
 

 

第三題：靈命扎根之一 
 

事奉成全研討會第二階段：導引靈命和屬靈追求正確的方向 

第三題：靈命扎根之一：了結已往與口裡承認 

 

一、了結已往 

  

 (一)了結已往的必需 

  一個真正重生得救了的信徒，他裡面新生命的興趣與看法，必定與他從前的喜好和想法有所

不同，因此對他已往的一些行事為人也有不同的評價。特別是這個新生命，不能容忍他再過罪中的

生活，也不喜歡他繼續維持一些不好的舊習慣，故此必須把那些生活和習慣做一個了結，將一些舊

日的往事告一個段落。 

  聖經說：「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麼？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林前

五 6~7)。從前以色列人蒙神拯救、過逾越節時，要吃無酵餅七日，並且在頭一日就要把酵從各家中

除去(參出十二 15)。「酵」在聖經裡，是指敗壞人心的道理教訓(參太十六 12)，和惡毒、邪惡的行為

(參林前五 8)。可見，我們一旦蒙恩得救，就要清除邪惡的往事，把從前不好的生活和習慣做一個

完全的了結，而過一個新的生活，並建立一個新的習慣。 

 

 (二)不要特意去翻查往事 

  全部聖經，並沒有一個教訓說，當一個人悔改信主了之後，一定要回頭去把他的往事都翻出

來，然後在人面前一件一件的認罪與對付。在神看來，我們信主之前的生活行為，都已經被主耶穌

的寶血洗淨了，也都蒙神赦免了。所以我們不必特意回頭去翻查已往。全本聖經，都是注重今後該

怎樣，幾乎不提到對於從前需要怎樣；很難得在聖經裡找到有那些地方，是講到信主的人對於他已

往的事該如何了結的。 

  有人問施洗約翰說：「我們當作甚麼呢？」他的答話乃是注重今後如何，不是注意已往如何(路

三 10~14)。 

  使徒保羅說：「...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林前六 9~11)。他講到哥林多人

從前有一些罪惡的事，但是他沒有講這些事應當如何去解決；他所著重的點，是以後該如何。 

  從聖經裡面，你能夠找出一個頂奇妙的真理──神所注重的，乃是一個人信主以後該怎樣作。

對於信主以前的事，神沒有注重，沒有對我們說該怎樣作。這是根基的問題。 

  因為有許多錯誤的福音，過度的注重對付已往，結果有許多人陷在捆綁裡。要知道，我們的

得救並不根據如何對付已往。人不是靠已往的好行為得救，也不是因為悔改已往不好的行為得救。



人是靠著主耶穌十字架的救贖而得救。這是根基，我們要牢牢地把握住。 

 

 (三)卻須結束既往 

  雖然如此，聖經仍然要我們清除從前所犯的種種罪惡，諸如：「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

(弗四 22)；「要棄絕謊言」(弗 25)；「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弗四 28)；「一切苦毒、惱恨、忿怒、

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弗四 31)等。這些話告訴我們，我們從前所犯

不該有的光景，都要清除掉，都要做一個結束，不可讓它們繼續存在，繼續拖延下去。所以，我們

不是不對付已往，乃是不宜特意去翻查已往。 

 

 (四)了結已往的榜樣 

  聖經並沒有明文的教訓，告訴我們說，人悔改得救了，就該怎樣了結已往。雖然如此，聖經

卻記載了一些榜樣，讓我們看見真正悔改得救了的人，是如何了結已往的： 

  1.棄絕偶像：帖撒羅尼迦人在信主之時所作的，乃是：「離棄偶像歸向神」(帖前一 9)。可見一

個人信主的時候，偶像以及一切與偶像有關聯的事，都必須解決。請記得，我們信徒是聖靈的殿(參

林前六 19)；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干呢(參林後六 16)？使徒約翰說：「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

避偶像」(約壹五 21)。 

  要知道，我們所信的神，是一位忌邪的神，祂絕對不許可屬祂的人跪拜、事奉任何的偶像(參

出廿 5)，因為一切偶像的背後，都有邪靈與污鬼隱藏在那裡作祟人，要篡奪人對神的敬拜。任何人

事物，若是在不知不覺中霸佔了人的心，使人的心傾向它的，就會變作偶像。所以神禁止我們為一

切的人事物造像(參申五 8)。 

  我們一信了主之後，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離棄偶像。我們必須清除一切的偶像，把它們摔

碎、燒掉(參申七 5)，而不要賣掉或轉送給別人，以免得罪神、又敗壞別人。凡與偶像和迷信有關

連的物件，例如：神龕、燭臺、符咒等，也都應該除掉。 

  2.除掉邪污的物件：下面是以弗所人在信主的時候所作的：「平素行邪術的，也有許多人把書

拿來，堆積在眾人面前焚燒；他們算計書價，便知道共合五萬塊錢」(徒十九 19)。這是一個很好的

榜樣，凡是不正當的物件，雖然所費不貲，仍須斷然處置，把它們清理掉，以免成為今後靈命長進

的攔阻。以弗所的信徒，把行邪術的書拿來燒掉，折算價款達五萬塊錢，一點都不覺得可惜。我們

信了主之後，就該查看家裡有甚麼污穢的、不正經的、與邪術有關的東西，例如：麻將牌、賭具、

色情照片、邪淫書刊、算命書、卜卦、占星象術等，這一類的東西非燒掉、毀掉不可，切莫把它們

賣了得錢。太過奢華的物品，最好把它們賣掉。有的衣物，也許是與聖徒的體統不合的，例如過分

暴露的服裝，能改的，就改一改才穿；不能改的，就把它處分掉。 

  利未記十三、十四章講到長大痲瘋的衣裳，是一個很好的比方。不能洗的就把它燒掉，能洗

的就洗一洗再用。有的衣裳樣子不對，改一改；有的也許太短，改長一點；有的也許奇形怪狀，改

得平常一點；有的根本不可救藥，有罪惡在裡面，就得燒掉。 

  3.賠償對人的虧欠：撒該初得救之後，他就對主說：「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



詐了誰，就還他四倍」(路十九 8)。這是對付物質上的虧欠。我們在信主之前，若是在財物上曾經

勒索、欺詐、偷竊別人，或者用其他不正當的手續，得了不應當得的東西，過去並沒有甚麼不安的

感覺，但在信主之後，裡面的新生命叫我們深覺內疚，便應當有所對付。 

  這種財物上的對付，要作得慎重且有智慧，其原則是：既要能滿足神公義的要求，又要能平

撫自己的良心，也要叫別人能與我們同得益處，故須顧到：(1)凡是牽涉到第三者的事，不能只顧到

自己的良心平安，自己在主面前清白，而不顧到別人，陷別人於為難；(2)儘可能出面向受害人道歉，

在明處償還受害人的損失，但有的情形卻須作在暗中，不宜讓受害人知道你是誰；(3)有時候所欠的

金額太大，超出能力之外，一時無法清償，但仍須表明歉意，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慢慢分期償還；

(4)舊約利未記所提示償還金額的原則是，在全額之外另加上五分之一(參利六 5)；新約前述撒該的

作法是歸還四倍；實際上該還多少，要根據裡面的感動而行；(5)要注意作到適可而止，不可讓良心

過敏到一個程度，無論怎樣對付，仍然覺得良心不安，這就不應該了。 

  4.未了之事的了結：一個人得救的時候，在他手裡定規有許許多多俗務沒有了，好像很容易攔

阻他來跟從主，這到底應該怎麼辦？新約聖經所啟示的原則是：「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

人，你跟從我罷」(太八 22)！本節的第一個「死人」是指世上不信主的人，他們在神面前都是死人；

而第二個「死人」是指實際上肉身死去的人。主的意思是說，你的父親讓那些死人去埋，你儘管來

跟從我罷！ 

  這裡有一個原則要抓住：讓死人去埋葬死人，許多未了的事，讓別人去把它們了了。如果我

們要等辦好了這些事，我們一輩子也沒有工夫作基督徒。這並不是勸初信的人，從今以後不管家裡

的事；乃是說，不要等到世界的事都辦了才來。若是這樣，你就沒有法子跟從主了。 

  有許多人要把他的事務弄好了才信主，那就沒有機會信主了。這些都是死人的事，你不要被

它們拖住。從我們的眼光來看，就是以不了了之。你如果要了了才來跟從主，那你就不得了。許許

多多不能了的事，就以不了了之罷！比方在家庭裡盡你作兒子的本分，和主的呼召有衝突時，就讓

死人去料理，不要等到雙親都過世了，才要來跟從主。許多事不是你去了的，讓屬靈上的死人去料

理就是。 

 

 (五)了結已往的根據 

  了結已往並不是根據外面規條的要求，乃是根據裡面生命的感覺。前面所列舉的榜樣，只不

過是給我們屬靈的原則，千萬不要把它們當作一些規條，在字句上斤斤計較。要知道，基督教和其

他一切的宗教不同。世界上各種的宗教，都是建立在教規、教條上，要他們的教徒遵守。但基督教

卻不是這樣。主的救恩乃是賜給信祂的人一個新生命，使他們憑著這新生命的感覺和能力而生活行

動。新生命的感覺給我們要求；新生命的能力則給我們供應。主是先給我們供應，後向我們有所要

求；有要求，必有供應。所以我們在了結已往時，並不是勉強而痛苦的；乃是勝任而愉快的。 

 

 (六)了結已往的程度 

  聖經說：「體貼靈的，乃是生命、平安」(羅八 6 原文)。我們信徒隨從裡面的靈，體貼靈命的



感覺而行，結果就是生命與平安。生命與平安，乃是我們了結已往所該達到的程度；所以我們了結

已往，要作到我們的裡面滿了生命與平安為止。 

 

二、口裡承認 

  

 (一)口裡承認的緊要 

  一個人信了主，必須口裡承認主。因為： 

  1.初信時若不開口，將來就更不容易開口：一個人一信主，就應當在人面前承認主。人小的時

候不會喊爸媽，恐怕一輩子都不會喊。照樣，如果初信的人不在信主之後立刻承認主，恐怕要終身

成為啞吧。 

  承認主是在初信的時候就開始的。一信主就開始，以後承認的路就打通了。所以人一信主，

就得盡力的去向人說到主。即使覺得不容易說，不喜歡在人面前說，也得說。 

  2.口裡承認與得救的關係：「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十 10)。

人因心裡相信而稱義，這是在神面前的事；因口裡承認而得救，這是講到在人面前的問題。你如果

真的信，你在神面前就能夠稱義。可是你心裡信了，口裡不說，別人就還把你算作不信的人，他們

沒有看見你和他們有甚麼分別。所以在聖經中很著重的對我們說，心裡相信還不夠，還必須口裡承

認，必須用口說出來。 

  所以，初信的人總得尋找機會承認主。你必須在接觸到的人中間，不管是誰，總是一有機會，

就對他們說：「我信了主耶穌。」越快開口越好。你一開口，你就得救──你就從不信的中間得救

出來了。 

  基督徒就怕不說。有的人信主，起初是猶豫不決、搖晃不定的，但是等到站起來說「我信了

耶穌」，就決定了，就牢靠了。 

  3.承認了，就省去麻煩：你心裡相信，口裡承認之後，就會得到很大的益處。這一個能使你省

去將來許許多多的麻煩。你如果不開口承認，別人總看你是和他們一樣的人，結果，他們一有犯罪

的事，就要來拉你。雖然你心裡覺得你是一個基督徒，不好和他們混在一起，你就想出理由來推辭。

你一次、兩次想法子拒絕，但是事情總不能過去。 

  暗暗的在那裡作基督徒，那一個難處、試探，比明顯的作基督徒不知道要加上多少倍。你信

主的牌子一挂出去，你就省去了許多麻煩。人情的捆綁，已往關係的捆綁，就得以脫離了。 

  4.不承認主，良心有控告：人如果不開口承認主，還有一個很大的困難。這一個困難，是當主

在地上時，許多相信主的人所經歷過的。 

  主耶穌在猶太人中是被拒絕的。約翰福音第九章，猶太人定規了，誰承認耶穌是彌賽亞，就

把誰趕出會堂。第十二章裡有許多猶太官長，偷偷的相信了耶穌，只因怕人把他們趕出會堂，就不

敢承認。猶太人的會堂，是反對主耶穌的地方。他們在那裡商量，設下計謀來陷害主。一個真正信

主耶穌的人，他坐在會堂裡，他的心裡一定是不舒服的。 

  猶太人會堂的情形，就是代表世人反對主的情形。人對於主耶穌，總是在那裡非難。如果你



是假信，那無所謂；如果你是真信主，又要假冒說，你與反對主的人是表同情的，那你裡面的良心

必定有控告。裝假是痛苦的；不敢承認主是一件最痛苦的事。 

  引一個比喻：如果你聽見有人在那裡惡意毀謗你的父母，說你的父母是怎樣怎樣的人，而你

還能裝作和他們表同情嗎？請問你這一個人是甚麼人？何況我們的主捨了命，救了你，為著你所敬

拜的、你所事奉的主，你能不說一句話麼？如果是這樣，你這一個人就沒有多大用處。 

 

 (二)需要糾正的錯誤 

  有一些初信的人，心裡有如下錯誤的觀念： 

  1.以好行為代替口裡承認：有的初信的人，受了遺傳的教訓，常有一個錯誤的想法，以為說：

我這一個人應當有好行為，這是要緊的；口裡承認不承認不要緊。這種錯誤的想法，我們應當糾正

過來。我們不是說行為不必改變。如果行為不改變，口說當然沒有用。但是行為改變了，口不說也

沒有用。一個人行為的改變，絕不能代替口裡的承認。 

  你如果口裡不說，別人對於你會用哲學的理論來解釋你的行為。他們各種的說法都說了，就

是摸不著主耶穌。所以，你應當告訴他們，你的行為改變到底是甚麼原因。好行為是應當有，口裡

承認也應當有。 

  凡認為只要行為好而不要口裡承認主的，乃是留下機會叫他以後的行為一不好，能逃避人的

責備。 

  2.怕基督徒作不到底：你如果怕行為不行，怕跌倒，就不承認，我們有把握的說，你必定跌倒。

你先把後門堵住，以後要想退後跌倒，也不容易。這樣，你往前進的機會，要比往後退的機會多得

多。 

  起頭的時候不開口，這一個口就不容易開。你如果想等到行為好了才開口，開口的機會就沒

有，行為好的機會也沒有，兩個都不行。 

  神不只是拯救我們的神，神也是保守我們的神。神愛你到一個地步，肯捨棄祂的兒子拯救你

回來。祂如果不保守你，就不會出這麼大的代價。保守你，是神的旨意。請你不要自己掛慮，讓神

來負責好了。你把你自己交託給神，神知道你這一個人需要扶持、安慰和保守。我們有把握說，神

必定要保守人的得救；因為有保守，救贖才有意義。 

  3.怕人：有的人不敢承認主，乃是因為怕人，沒有膽量開口。有許多人本來很樂意站起來承認

主，可是他把別人的面孔看一看，就覺得不大好說，甚至就不敢說了。這樣的人要聽神的話：「懼

怕人的，陷入網羅」(箴廿九 25)。你怕，你就落到網羅裡。你的那一個怕，就是你的網羅。你把怕

人的心放在那裡，就造成了一個網羅。這一個網羅，就是你自己的怕所造出來的。其實，你所怕的

那一個人，也許他很喜歡聽也難說；即使他不喜歡聽，也不一定像你所想的那樣可怕。請記得，你

在那裡怕人，也許人也在那裡怕你。我們跟從神的人，不應當作一個怕的人。存怕人的心，就不能

作一個好基督徒。 

  4.怕羞：還有人是因為怕羞。他覺得作基督徒有羞恥。在不信的人面前，你說你是作甚麼的，

都不會覺得羞恥；但是你說你是基督徒，別人就要覺得你沒有多大用處，因此難免有羞恥的感覺。



可是我們必須把這種感覺打破。要知道：(1)我們今天為著主在人面前所受的羞辱，遠趕不上主在十

字架上為著我們所受的羞辱。所以，就是有羞辱，也應該一點不希奇。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是屬乎主

的。(2)有一首詩說得好：「因你害羞！同時旭朝也可面紅不認太陽！是你放射神聖光照，照明我的

如夜天良。」主恩待、拯救了你，而你竟以承認祂為羞恥，那就所有的恩典都是可羞恥的了。 

  事實上應當覺得羞恥的，是荒宴醉酒、放蕩無度、行事暗昧、犯罪作惡。我們承認主的人，

是可榮耀、可喜樂的！人把羞恥的觀念加在我們身上，是完全不對的。 

  按人看，彼得生平是好漢，是門徒中的領袖；但有一天，別人只說一句：「這個人也是同拿撒

勒人耶穌一夥的。」他就起誓否認了。這真是不像樣子。彼得的不敢承認，是最羞恥的(太廿六 69~75)。 

  一切沒有膽量開口的人，都是羞恥的人。真的榮耀的人，即使燒在火裡，浸在水裡，也要承

認說：「我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人！」這是全世界最榮耀的事。最羞恥的，就是以承認主為羞恥的人。

這樣的人，自己輕看自己，自己把自己所有的當作可恥的，這是最可恥的。 

  所以，羞恥是不應該的。所有學習跟從主的人，都應當學習勇敢的在人面前承認主。如果光

明、聖潔、屬靈、跟從主是羞恥的，而黑暗、犯罪、屬肉體、跟從人是榮耀的；那我們寧可揀選羞

恥，我們寧可與基督一同受羞辱，像摩西一樣，勝於在人中間得著榮耀(來十一 26)。 

  5.貪求人的榮耀：約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些官長為甚麼不敢承認主？因為他們貪求人的榮耀，過

於神的榮耀。許多人不敢承認主，是因為他們兩個都要：要基督，也要會堂。你必須看見，你如果

要學習事奉主，就得在主和會堂中間挑選一個。不然的話，你永遠不能作一個好基督徒。你總得在

主和人中間選出一條路來。一個絕對揀選主的人，就不怕從會堂裡被趕出來。 

  如果當初彼得、保羅、馬丁路德、達秘等人信了主，都是一聲不響；如果教會裡的人，也都

是一聲不響；固然沒有了逼迫、麻煩，但是今天在地上就沒有教會了！教會有一個特點，就是敢相

信主；教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敢承認是相信主的。得救，不只是你相信主耶穌；得救，是你相信

了，並且承認你是相信主的。這一個承認是要緊的。聖經的話夠清楚：心裡相信就稱義，口裡承認

就得救。基督教就是這一個心裡的相信和口裡的承認。 

 

 (三)承認主和主的承認 

  主說：「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太十 32)。今天我們承認主，將

來主也要承認我們。主又說：「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太十 33；

路十二 9)。你不過是在人面前承認你所信的這一位是千萬人中的第一人，說祂真是神的兒子。主卻

是在天父的面前承認你。這一個差別有多大！今天我們如果覺得在人面前承認永生神的兒子耶穌基

督有困難，那麼到有一天，當我們的主回來的時候，祂在父的面前、在眾榮耀的使者面前承認我們，

也要覺得困難。這是何等嚴肅的一件事。 

  事實上，我們今天承認祂，比起祂的那一個承認來，一點都不難；祂的承認我們，倒是困難

的事，因為我們是浪子回家，我們並沒有甚麼好。既然祂將來肯承認我們，就我們今天在人面前也

要好好的承認祂。千萬不要暗暗的作一個基督徒！ 

 



(附錄三)探討「受浸」對靈命的功用 

 

 (一)受浸的意義 

  1.受浸歸入主的死：「豈不知我們這受浸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浸歸入祂的死麼？」(羅六 3)。

主耶穌釘死在十字架的時候，我們的舊人也與祂同釘在十字架上，史最深滅絕(參羅六 6)。這一個

客觀的真理，乃是藉著受浸叫我們主觀地歸入祂的死。 

  2.受浸與主一同埋葬：「你們既受浸與祂一同埋葬，…」(西二 12 上)。受浸的水豫表墳墓。你

受浸的時候，被浸到水裡去，就是等於說你被埋在土裡面。所以你必須承認自己已經與主同死了，

才能與主一同埋葬。一個人沒有死，不能將他埋在土裡。 

  3.受浸與主一同復活：「你們既受浸與祂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祂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祂從

死裏復活神的功用」(西二 12)。因著主耶穌復活起來，把那一個復活的能力擺在你裏面，就叫你因

這能力得著重生。復活的大能在你裏面工作，叫你復活過來。當你從水裏起來，你是一個復活的人，

你不再是從前的人了。水的那一邊是死，這一邊是復活。 

 

 (二)受浸為我們所成就的事 

  1.受浸叫人從世界得救：「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可十六 16)。得救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叫

人的裡面得著永生，免於沉淪；另一方面是叫人外面得以脫離世界的權勢，免於同流合污。前者是

積極的，後者是消極的。「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人一相信，就有裏面的事實，再加上受浸，

就有外面的顯明，就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站在甚麼地位上。受浸就是分開，受浸就是你和世界裏

的人分別了。下文說，「不信的必被定罪。」只要不信就夠了。只要是那一個團體裏的人，在積極

方面不信就夠定罪了。你如果信了，在消極方面還要受浸。不受浸，你在外表上還沒有出來。 

  2.受浸叫人罪得赦免：「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叫你們的罪得赦」(徒二 38)。使徒彼得這話的

重點並不是應當信，乃是應當受浸。為甚麼他沒有勸人相信，而只講受浸？因那時聽彼得講道的人，

都是曾經在五十天前喊著說：「除掉祂！除掉祂！」殺害主耶穌的人。這些人必須受浸，把自己從

許多猶太人中分別出來，好叫他們的罪得著赦免。 

  3.受浸是洗去人的罪：「起來，求告祂的名受浸，洗去你的罪」(徒二十二 16)。這是亞拿尼亞

對保羅說的話。保羅從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一個人，現在他相信了主耶穌，也看見了主耶穌，他應當

起來去受浸。他這樣一受浸，他的罪洗去了。 

  4.受浸叫人經過水得救：「挪亞...的時候，經過水得救...只有八個人」(彼前三 20 原文)。受浸也

是叫我們經過水得救。經不過水的人，不叫作得救。挪亞時代的人個個都受了浸，但是出來的只有

八個。換一句話說，水在他們身上變作死亡的水，但在我們身上乃是得救的水。 

  5.受浸叫人脫離世界：受浸是脫離世界的一個手續。你去受浸，就是告訴人說，我出去了。像

一首詩歌所說的：「隨到墳墓，親友環泣，知道已經無希望！」得永生是指著你的靈在神面前所得

著的，得救是指著你和世界沒有份了。「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

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林後六 17~18)。



當我們從世界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斷絕關係，主就收納我們，叫我們享受祂的全有，享受祂一

切的豐富。 

―― 黃迦勒「事奉成全訓練綱目」 

 

 


